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粗
略
算
來
，
我
接
觸
佛
光
山
人
間
佛
教
、
星
雲
大
師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思
想
已
有
七
、
八
年
時
間
，

但
真
正
能
夠
身
臨
佛
光
山
這
是
第
一
次
。
二○

一
四
年
承
蒙
人
間
佛
教
研
究
院
邀
請
擬
參
加
第
二
屆

﹁
人
間
佛
教
座
談
會
﹂
，
但
因
為
簽
證
問
題
未
能
與
會
，
殊
為
遺
憾
；
這
次
能
夠
順
利
與
會
，
真
是
感

謝
各
方
的
助
緣
促
成
。
二○

一
四
年
的
座
談
會
提
交
了
一
篇
我
對
星
雲
大
師
人
間
佛
教
理
解
的
小
文
。

二○

一
五
年
十
一
月
底
有
幸
在
佛
光
祖
庭
宜
興
大
覺
寺
參
加
首
屆
﹁
人
間
佛
教
寫
作
獎
學
金
﹂
論
文
發

表
會
的
評
議
工
作
，
期
間
除
了
聽
取
二
十
三
位
優
秀
碩
博
生
發
表
論
文
外
，
還
聆
聽
了
依
空
法
師
、
程

恭
讓
教
授
對
人
間
佛
教
相
關
問
題
的
精
彩
講
演
與
專
題
報
告
，
不
論
是
青
年
才
俊
還
是
長
老
教
授
，
他

們
對
佛
教
、
對
人
間
佛
教
的
真
知
灼
見
以
及
對
家
國
社
會
的
至
誠
關
懷
，
無
一
不
讓
人
欽
佩
，
也
激
發

我
對
佛
教
、
人
間
佛
教
的
審
視
和
思
考
。

結
合
近
期
閱
讀
的
人
間
佛
教
研
究
院
寄
來
的
︽
人
間
佛
教
高
峰
論
壇
︾
論
文
集
，
此
次
座
談
我

想
就
人
間
佛
教
融
和
發
展
的
路
徑
談
點
我
個
人
的
看
法
，
敬
請
諸
位
專
家
批
評
。
我
曾
經
在
第
三
屆

﹁
星
雲
大
師
人
間
佛
教
理
論
實
踐
學
術
研
討
會
﹂
上
發
表
了
關
於
﹁
星
雲
大
師
人
間
佛
教
特
質
﹂
的
思

考
，
認
為
人
間
佛
教
終
究
不
是
以
建
立
一
種
﹁
模
式
﹂
為
標
的
，
終
究
也
不
是
要
建
立
一
個
宗
派
為
要

旨
，
而
是
一
個
圓
融
︵
一
些
學
者
也
使
用
了
﹁
融
合
﹂
或
﹁
融
和
﹂
一
詞
︶
的
佛
教
。
那
篇
文
章
中
我

也
提
及
：
在
現
代
人
間
佛
教
發
展
的
歷
史
上
，
太
虛
大
師
當
年
就
曾
試
圖
建
立
一
個
新
宗
派

｜
﹁
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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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﹂
，
但
十
年
後
︵
即
一
九
三
二
年
︶
太
虛
大
師
很
快
意
識
到
宗
派
建
立
的
局
限
，
於
是
對
﹁
慈
宗
﹂

給
予
了
新
的
闡
釋
，
提
出
﹁
慈
宗
﹂
是
一
個
融
攝
全
部
佛
法
、
以
總
持
義
面
目
出
現
的
佛
教
發
展
的
新

方
向
，
以
此
弱
化
、
消
解
此
前
的
宗
派
意
識
。
我
們
從
太
虛
大
師
建
立
﹁
慈
宗
﹂
、
對
﹁
慈
宗
﹂
內
涵

的
前
後
闡
釋
之
差
異
，
以
及
百
年
人
間
佛
教
的
歷
程
，
可
以
清
楚
的
看
到
，
以
建
立
復
興
宗
派
的
形
式

來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勢
必
走
進
狹
路
。
那
麼
，
人
間
佛
教
的
未
來
發
展
路
徑
該
當
如
何
？
人
間
佛

教
如
何
突
破
一
宗
一
派
，
成
就
不
偏
於
一
時
一
地
一
宗
的
﹁
圓
融
﹂
的
佛
教
呢
？
我
想
，
從
大
處
說
當

處
理
好
以
下
幾
個
問
題
。

一
、
人
間
佛
教
不
同
教
團
、
寺
院
的
融
和

現
代
的
人
間
佛
教
走
過
百
餘
年
的
歷
程
，
在
台
灣
和
大
陸
都
各
有
發
展
，
雖
有
分
歧
但
更
要
共

識
，
不
僅
台
灣
的
人
間
佛
教
的
教
團
、
寺
院
、
佛
門
高
僧
要
加
強
聯
繫
融
和
起
來
，
也
要
與
大
陸
人
間

佛
教
的
教
團
、
寺
院
聯
繫
起
來
，
建
立
一
個
人
間
佛
教
的
長
期
聯
繫
機
制
，
比
如
中
華
人
間
佛
教
聯
合

總
會
等
，
達
成
人
間
佛
教
的
最
基
本
共
識
，
發
表
人
間
佛
教
共
同
宣
言
，
定
期
舉
行
人
間
佛
教
教
團
、

寺
院
代
表
的
溝
通
協
調
，
推
進
人
間
佛
教
理
論
與
實
踐
的
研
究
，
達
成
彼
此
在
弘
法
事
業
全
面
的
協
作

支
持
，
共
同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的
未
來
發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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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人
間
佛
教
與
傳
統
佛
教
的
融
和

人
間
佛
教
是
指
近
代
太
虛
大
師
推
動
佛
教
革
新
運
動
逐
漸
形
成
的
適
應
現
代
社
會
的
佛
教
新
形

態
，
傳
統
佛
教
則
主
要
指
唐
宋
以
來
的
各
種
佛
教
宗
派
以
及
沿
襲
明
清
佛
教
特
質
的
佛
教
，
從
這
個
意

義
上
講
，
目
前
大
陸
佛
教
仍
是
以
傳
統
佛
教
為
主
。
人
間
佛
教
在
未
來
推
展
的
重
要
場
域
無
疑
是
在
大

陸
，
因
此
，
人
間
佛
教
如
何
與
傳
統
佛
教
共
處
共
生
、
互
鑒
融
和
，
如
何
以
佛
教
的
本
位
共
同
因
應
當

下
和
未
來
佛
教
以
及
人
類
社
會
面
臨
的
問
題
，
這
不
僅
關
切
人
間
佛
教
也
關
切
到
佛
教
的
未
來
發
展
。

人
間
佛
教
在
尊
重
傳
統
佛
教
的
同
時
，
當
積
極
吸
取
傳
統
佛
教
優
勢
資
源
，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與
傳
統
佛

教
在
理
論
實
踐
上
的
優
劣
、
異
同
比
較
研
究
，
使
人
間
佛
教
和
傳
統
佛
教
進
一
步
互
動
促
進
，
互
鑒
融

和
，
互
為
提
升
，
共
同
讓
佛
教
成
為
當
今
和
未
來
中
國
人
重
要
的
精
神
信
仰
力
量
。

三
、
人
間
佛
教
與
東
亞
佛
教
的
融
和

不
論
是
過
去
、
現
在
還
是
將
來
，
佛
教
對
於
東
亞
文
化
文
明
的
重
要
性
都
是
不
言
而
喻
的
，
東
亞

佛
教
從
歷
史
以
來
就
相
互
學
習
交
流
，
促
成
了
東
亞
佛
教
文
化
圈
的
形
成
，
即
謂
之
﹁
黃
金
紐
帶
﹂
。

人
間
佛
教
在
推
動
文
教
方
面
成
績
卓
著
，
其
中
對
佛
教
學
術
的
研
究
貢
獻
巨
大
，
可
以
以
此
建
立
東
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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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學
術
研
究
中
心
，
聚
集
東
亞
佛
教
研
究
英
才
，
共
同
推
進
東
亞
佛
教
學
術
共
同
體
、
東
亞
文
化
共

同
體
的
形
成
。
這
不
僅
有
利
於
人
間
佛
教
對
東
亞
佛
教
形
勢
的
評
估
與
研
究
，
也
可
以
促
進
東
亞
佛
教

學
術
的
研
究
，
為
人
間
佛
教
理
論
實
踐
的
拓
展
爭
取
更
多
的
資
源
。
關
於
東
亞
佛
教
學
術
共
同
體
理
論

上
的
合
理
性
與
實
踐
上
的
操
作
性
，
在
︽
二○

一
四
人
間
佛
教
高
峰
論
壇‧

開
放
︾
中
，
張
文
良
教
授

有
比
較
充
分
的
論
述
。
茲
不
贅
述
。

四
、
人
間
佛
教
與
中
華
文
化
的
融
和

我
們
都
知
道
佛
光
山
的
弘
法
宗
旨
是
﹁
以
文
化
弘
揚
佛
法
、
以
教
育
培
養
人
才
、
以
慈
善
福
利

社
會
、
以
共
修
淨
化
人
心
﹂
，
佛
光
山
的
成
功
，
固
然
是
由
諸
多
因
緣
促
成
，
但
根
本
來
說
是
因
為
極

大
地
重
視
了
文
教
、
重
視
了
青
年
而
成
功
的
。
我
自
己
在
師
範
大
學
任
職
，
可
以
說
是
天
天
與
文
教
同

在
、
時
時
與
青
年
打
交
道
，
可
是
，
與
佛
光
山
文
教
事
業
、
青
年
培
養
相
比
較
，
我
們
的
大
學
教
育
、

師
範
教
育
有
很
多
需
要
改
進
的
地
方
，
特
別
是
在
育
人
與
弘
揚
中
華
文
化
方
面
缺
失
太
多
。
復
興
中
華

文
化
，
佛
教
不
能
缺
席
。

人
間
佛
教
在
弘
揚
中
華
文
化
方
面
有
很
多
成
功
的
實
踐
，
比
如
佛
光
山
的
﹁
三
好
﹂
︵
做
好
事
、

說
好
話
、
存
好
心
︶
、
﹁
四
給
﹂
︵
給
人
信
心
、
給
人
歡
喜
、
給
人
希
望
、
給
人
方
便
︶
、
﹁
五
和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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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自
心
和
悅
、
人
我
和
敬
、
家
庭
和
順
、
社
會
和
諧
、
世
界
和
平
︶
以
及
﹁
佛
光
新
戒
條
﹂
的
﹁
十
要

十
不
要
﹂
，
這
裡
面
有
佛
法
，
更
有
中
華
文
化
的
諸
多
繼
承
與
發
揚
，
是
以
平
實
而
精
要
的
語
言
化
在

生
活
的
細
節
裡
，
化
在
現
代
普
通
大
眾
一
般
的
生
活
中
。

歷
史
上
，
佛
教
教
化
工
作
做
得
很
好
，
北
魏
時
期
就
曾
﹁
令
沙
門
敷
導
民
俗
﹂
，
允
許
遊
方
僧
出

入
村
落
教
化
世
人
。
佛
光
山
人
間
佛
教
在
台
灣
化
導
民
俗
方
面
、
道
德
倫
理
建
設
方
面
也
有
豐
富
的
經

驗
，
並
取
得
巨
大
的
成
就
。
正
如
有
學
者
指
出
的
那
樣
，
佛
光
山
的
成
功
首
先
是
隨
順
眾
生
對
宗
教
勸

善
、
教
化
人
心
這
一
使
命
的
心
理
期
待
。
大
陸
當
下
正
處
於
知
識
、
經
濟
、
思
想
、
道
德
倫
理
重
組
重

建
的
時
代
，
人
間
佛
教
完
全
可
以
主
動
擔
當
並
成
為
當
今
中
國
人
日
常
生
活
行
為
規
範
、
倫
理
教
化
的

重
要
力
量
，
借
重
文
教
的
優
勢
，
弘
揚
文
化
，
推
動
中
華
文
化
的
復
興
。

以
上
是
人
間
佛
教
融
和
發
展
的
四
個
方
面
或
者
說
四
個
面
向
，
這
利
於
人
間
佛
教
不
限
於
一
宗
一

派
一
時
一
地
之
發
展
，
彰
顯
其
﹁
圓
融
﹂
佛
教
的
特
質
。
一
是
要
融
和
﹁
同
質
性
﹂
較
高
的
人
間
佛
教

教
團
；
二
是
人
間
佛
教
要
融
和
﹁
異
質
性
﹂
較
高
的
傳
統
佛
教
；
三
是
人
間
佛
教
和
東
亞
佛
教
從
學
術

研
究
、
文
化
上
的
融
和
；
四
是
人
間
佛
教
中
華
文
化
從
文
化
傳
承
、
道
德
倫
理
重
構
方
面
的
融
和
。
如

果
說
前
兩
個
方
面
側
重
的
是
佛
教
作
為
宗
教
性
質
的
融
和
發
展
︵
當
然
也
有
學
術
研
究
特
別
是
人
間
佛

教
理
論
與
實
踐
、
與
傳
統
佛
教
之
關
係
研
究
等
︶
，
那
麼
後
面
兩
個
方
面
，
不
論
是
東
亞
佛
教
學
術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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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
還
是
中
華
文
化
的
融
和
，
則
側
重
學
術
文
化
與
普
世
道
德
方
面
的
內
容
。
總
之
，
人
間
佛
教
是
一
種

宗
教
信
仰
方
式
，
也
是
一
種
引
導
、
教
化
、
淨
化
社
會
人
心
的
價
值
規
範
。

人
間
佛
教
在
弘
揚
傳
統
文
化
，
與
傳
統
文
化
接
軌
，
與
不
同
宗
教
文
化
融
和
方
面
，
已
經
有
了

不
少
典
範
，
如
佛
光
山
組
織
的
神
明
朝
山
聯
誼
會
︵
今
更
名
為
﹁
中
華
傳
統
宗
教
總
會
﹂
︶
，
其
包
容

性
、
開
放
性
、
和
而
不
流
的
特
點
，
正
是
人
間
佛
教
未
來
發
展
的
樣
貌
特
徵
。

 



佛
說
的
、
人
要
的
、
淨
化
的
、
善
美
的
，

凡
是
有
助
於
幸
福
人
生
之
增
進
的
教
法
，

都
是
人
間
佛
教
。

 

｜
人
間
佛
教
語
錄


